環保署103年1月1日實施之新措施彙整表

	部會
	措施
	具體內容
	業務單位

及連絡人
	備註



	環保署
	環保署自103年起分二階段調整乾電池回收清理費率
	為穩定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正常運作，並鼓勵業者製造或輸入對環境友善之產品，環保署公告調升部分乾電池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並針對汞含量低於5ppm之鈕扣型含汞電池產品，提供優惠50%的綠色費率，將自103年1月1日起生效。
本次費率修正為降低對乾電池責任業者之衝擊，將分二階段調升徵收費率，第一階段自103年1月1日起實施，第二階段自104年1月1日起實施。
	回收基管會

馬念和

02-23705888轉3000
	

	環保署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收費辦法第7條及第2條附表」修正發布，103年1月1日施行
	環保署修正發布「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收費辦法」（以下簡稱收費辦法）第2條附表並自103年1月1日施行。
環保署表示，依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審查102年度環保署及所屬機關預算時提案應於收費辦法將審查費提高10倍，並決議應參酌規費法規定，儘速檢討現行收費辦法之合理性。經本署多次精算並報請財政部同意，檢討原訂定之收費辦法，所訂之收費金額尚不足支應目前審查費用實際支出，所以提高現有之收費標準。
	綜計處

葉俊宏
02-23117722轉2700
	

	環保署
	底泥品質備查作業辦法將於103年1月1日上路，維護水中生物與民眾健康
	為加強掌握我國特定地面水體之底泥品質及污染潛勢資訊，環保署訂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測底泥品質備查作業辦法」，未來各地面水體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除了應辦理底泥品質檢測工作之外，檢測結果應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布底泥品質狀況。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6條第5項規定，河川、灌溉渠道、湖泊、水庫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特定地面水體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檢測底泥品質狀況，與底泥品質指標比對評估後，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布底泥品質狀況。
	土污基管會

蔡鴻德

02-23832389轉8000
	

	環保署
	環保署修正發布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核發作業準則天然物質作為防蟲用途者，應自103年1月1日起檢具天然成分及防蟲效果之證明文件
	環保署為加強落實環境用藥查驗登記管理，發布修正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核發作業之規定，本次修正主要係為加強對消費者之保護及用藥安全，內容包括天然物質作為防蟲用途之管理，必須檢具確實為天然成分並具有防蟲效果之證明文件；以二氧化氯為有效成分之環境衛生殺菌劑必須依規定辦理查驗登記，並配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殺蟲劑毒性分類調整修正環境用藥毒性分類，另配合外交部相關法令修正「簽證」為「驗證」。
本次修正特別將作為環境衛生殺菌用途之成分「二氧化氯」納入環境用藥管理，並自103年7月1日起應先申請取得許可證，始得製造或輸入。天然物質作為防蟲用途者，應自103年1月1日起檢具天然成分及防蟲效果之證明文件。另為確保環境用藥藥劑之穩定性及品質，自103年7月1日起申請業者必須檢具藥劑之物理化學性質檢測報告供審核。
	毒管處

袁紹英02-23117722轉2850
	

	環保署
	環保署整併事業廢棄物清運車輛裝置GPS二項公告，規格功能老舊車機規格規定於103年1月1日前完成GPS升級
	環保署整併「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及「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規格及操作維護事項」二項公告，名稱修正為「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及其規定」，並增訂即時追蹤系統(GPS)規格，增加GPS條碼刷取即時回應功能，並配合相關法規簡化申報作業。
本次公告考量現今車機產品品質穩定性，故縮短操作審驗期程，以達節能減碳，並針對規格功能老舊車機規格規定於103年1月1日前完成GPS升級，以符合管制功能要求。
	廢管處

吳天基02-23117722轉2600
	

	環保署
	環保署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及公告「公私場所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溫室氣體年排放量為2.5萬公噸CO2e以上者，自103年1月1日施行
	環保署發布訂定「溫室氣體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及公告「公私場所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自102年1月1日起優先要求國內主要耗能產業及高能源密集度業者，依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完成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申報、盤查及查證作業，以明確掌握國內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之排放情形，作為未來溫室氣體管理制度推動之基礎。
另為減少對中小型業者之衝擊，公告對象採分批循序漸進之管理方式，依業者行業別特性及排放規模，分別要求業者自102年及103年申報，約管制280家，其中第一批以能源密集度高及主要耗能產業等大排放源為主，包括發電業、鋼鐵業、石油煉製業、水泥業、半導體業、薄膜電晶顯示器業等特定行業，及年排放量達一百萬公噸CO2e之業者，自102年1月1日施行；第二批則為溫室氣體年排放量為2.5萬公噸CO2e以上者，自103年1月1日施行。
	溫減管理室

簡慧貞02-23712121轉5000
	

	環保署
	環保署發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05條第1項規定之指定之日，大型事業、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及發電廠應自指定日起一年內，完成自動監測（視）設施之設置及連線
	環保署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明定大型事業、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及發電廠應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並與地方主管機關連線傳輸。並於102年5月31日訂定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作業規定，7月11日發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105條第1項規定之指定之日，自102年7月15日起分2期啟動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措施。
第1期實施對象為許可排放量每日1萬立方公尺以上，或其所屬工業區係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應自102年7月15日起設置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最遲需於103年7月14日前，完成自動監測（視）設施連線。第2期實施對象為許可排放量每日1萬5千立方公尺以上之事業、排放未接觸冷卻水或採海水排煙脫硫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發電廠及許可排放量介於每日2千至1萬立方公尺間之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應自103年1月1日起設置水量水質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最遲需於103年12月31日前，完成自動監測（視）設施連線。
	水保處
許永興02-23117722轉2800
	

	環保署
	環保署公告修正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自103年1月1日生效實施
	環保署修正發布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自103年1月1日生效實施。
環保署表示，本次修正主要係102年7月5日修正公告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自103年1月1日生效，配合該費率之修正，本辦法新增「疏濬工程」的類別及工程等級的定義，以利收費費率等級的認定及疏濬工程空污費的順利徵收。另配合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原法規名稱為車用汽柴油成分及性能管制標準）的修正發布，一併修正本辦法中有關營建工程施工機具使用油品的成分限值規定，希望藉由經濟誘因及源頭管制的方式，使污染減量，以改善空氣品質。
	空保處

謝燕儒02-23712121轉6000
	

	環保署
	1. 廢氣燃燒塔應設置之監測設施及其申報規定。

2. 廢氣燃燒塔導入廢氣管線之流量計校正頻率及性能規範。
3.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之清洗作業開槽條件規定。

4. 廢水處理設施之生物曝氣池及廢水處理設施之初級處理單元，應維持氣密狀態及相關規定。

5. 具備廢水處理設施之污泥處理設施，應採用密閉或圍封式集氣系統，並連通至污染防制設備處理之規定
	環保署於100年2月1日修正發布「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以下簡稱排放標準），強化廢氣燃燒塔、設備元件、儲槽、廢水處理設施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管制工作。本署考量既存污染源需時間改善，視所需合理時程，分別明定既存製程之施行日期，至遲於發布後約三年半內符合法規規定。但新設製程則應自發布日施行。前揭排放標準自103年1月1日起生效規定，說明如下：

1. 廢氣燃燒塔

（1） 廢氣燃燒塔應設置之監測設施及申報規定，包括（1）具顯示總淨熱值之廢氣成分及濃度監測設施，石油煉製製程應加設總硫濃度監測設施。（2）供應母火之獨立燃料系統流量計。（3）裝設水封槽設備者，設置顯示水封操作狀態之水封槽水位計或壓力計。（4）蒸氣輔助燃燒型式廢氣燃燒塔設置蒸氣流量計。
（2） 公私場所屬免以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監測者，仍應自行或委託專業檢驗機構每6天檢測1次。
（3） 公私場所應於每年1月、4月、7月及10月之月底前，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前一季廢氣燃燒塔之操作時間、廢氣流量、排放速度、母火燃料氣流量、水封槽之水位或壓力、總淨熱值、廢氣成分及濃度、蒸氣流量及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結果資料。
（4） 附表一所規定之廢氣燃燒塔監測設施校正規定及性能規範，包括廢氣燃燒塔導入廢氣管線之流量計校正頻率及性能規範等項目。

2.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之清洗作業，應於儲存物料排空後有效收集儲槽內氣體，儲槽內揮發性有機物濃度低於爆炸下限百分之五十或三萬四千ppm以下，連續累積達一小時者，始得開槽。但安裝清洗機具時，不在此限，以確保儲槽開槽時，槽內所殘餘揮發性有機氣體，皆能有效處理後排放，減少對廠區周邊環境影響及民眾陳情案件。

3. 廢水處理設施
（1） 規定石化業廢水收集系統之廢水液面不得與大氣接觸，應全面加蓋或圍封。
（2） 規定石化業廢水處理設施初級處理單元設備及生物曝氣池，除維修外，應維持氣密狀態，但符合工業區綜合廢（污）水處理廠收受區內石化製程廢（污）水之水量未達廢（污）水廠進水量百分之四十，或因安全考量、情形特殊、無民眾陳情疑慮，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可，得免加蓋，並於每年1月、4月、7月及10月之月底前，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報污水處理設施周邊異味污染物檢測結果、廢水來源、進流廢水及生物曝氣池水中揮發性有機物濃度及水量。前述相關規定，皆係為有效管制由廢水所逸散之揮發性有機物。

（3） 污泥處理設施應採用密閉或圍封式集氣系統，除應維修外應維持氣密狀態，並連通至削減率85％以上或排放濃度150ppm以下之污染防制設備處理，以確避免由污泥所逸散排放之揮發性有機物，同時可降低異味發生，減少民眾陳情。
	空保處

謝燕儒

02-23712121轉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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